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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同意全资子公司侨银新能源科技（石河子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侨银石河子”）作为承租人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包括售后回租形式)，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侨银石河子以其持
有的应收账款为其自身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
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租赁主要内容
（一）浙银金租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111号23层（自贸试验区内）
3.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汪国平
5．注册资金：400,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8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MA28KA6292
8．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9．关联关系：浙银金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浙银金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融资租赁拟定主要方案内容
1．出租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承租人：侨银新能源科技（石河子市）有限公司
3．租赁物：车辆设备及其他合适的设备
4．租赁融资额：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5．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36个月
6．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或直租。租赁期届满，侨银石河子以合同中的名义价购回融资租赁资产的所

有权。
（三）融资租赁拟定担保方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其中公司拟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07,000.00万元，担保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及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综上，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107,000.00万元，尚未使用担保额度105,220.00万元。
侨银石河子作为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由侨银石河子以其持有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保。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不收取
任何担保费用。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侨银新能源科技（石河子市）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00万元
2．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八路北工业园区83号3001号
3．法定代表人：何彪
4．成立时间：2025年04月29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MAEGXX8405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销售；集成
电路设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
售；工程管理服务；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
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
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停车场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环保咨询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销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侨银石河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侨银石河子于2025年4月29日新成立，暂未有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侨银石河子自

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物为控股子公司拥有的车辆设备及其他合适的设备，标的资产

均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四、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实现筹资结构的优化。本次交易不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对相关资产的使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子公司侨银石河子本次向浙银金租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侨银石河子作为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
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侨银石河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董事会对其资产质量进行评估，认为其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经营管理、项目运营、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
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情形。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由过

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的孔英先生召集和主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
事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子公司本次向浙银金租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要。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七、其他
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尚未签订相关协议，交易对方、租赁方式、实际融资金额、实际租赁期限、租金及支

付方式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以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持续跟踪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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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上述审议事项尚未签订相关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开展业
务时签订的协议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1年，上述担保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
丹。

具体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及其他条款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最终签订的协议
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倍华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以及授权法定代表人郭倍华办理
担保、贷款事宜并签署合同及其他有关文件。

二、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由过

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的孔英先生召集和主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

积极的影响，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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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暨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融资租赁事项概述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作为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业务方案如下：

（一）华通金租融资租赁业务方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作为承租人与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金租”）开展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江门
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的应收账款为其自身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二）徽银金租融资租赁业务方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佛山市侨翔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侨翔”）、茂名市高州侨胜城市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州侨胜”）、江门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侨盈”）、珠海侨
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侨银”）、莆田侨环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莆田侨环”）拟作为
承租人与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银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6,50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其持有的环卫车辆及设备、以其持有
的应收账款为自身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
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合同均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董事会同意授权公
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租赁主要方案
（一）华通金租基本情况、主要方案及担保情况
1、华通金租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第23A层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谢伟
（5）注册资金：200,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2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HX733E
（8）经营范围：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关联关系：华通金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华通金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融资租赁拟定主要方案内容一人民币3千万元
（1）出租人：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贺州市侨银恒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3）租赁物：车辆设备及其他合适的设备
（4）租赁融资额：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
（5）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36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6）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或直租。租赁期届满，公司将以合同中的名义价购回融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3、融资租赁拟定主要方案内容一人民币5千万元
（1）出租人：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贺州市侨银恒海供应链有限公司、绥阳侨银城市环境管

理有限公司、新疆宝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租赁物：车辆设备及其他合适的设备
（4）租赁融资额：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
（5）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36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6）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或直租。租赁期届满，公司将以合同中的名义价购回融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4、融资租赁拟定担保方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拟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07,000.00万元，子公司拟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57,200.00万元；担保期限自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综上，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107,000.00万元，尚未使用担保额度105,220.00万元；子
公司拟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57,200.00万元，尚未使用担保额度137,200.00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以江门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的应收
账款作为质押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40,866.49万元
（2）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街口街开源路23号三层自编A318（仅限办公用途）
（3）法定代表人：郭倍华
（4）成立时间：2001年11月27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7329631528
（6）经营范围：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机械设备销售;停车场服务;

打捞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汽车新车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人工造林;农业园艺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源回收（除生
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固
体废物治理;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共享自行车服务;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自行车制造;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电动自行车维修;5G通信技术服
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动车
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机制造;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
研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
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劳务派遣服务;供电业务

（7）侨银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侨银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825990.96

558143.96

267847

2024年度
（已审计）

391441.96

34808.14

28921.86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29091.69

554463.67

274628.02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93572.95

10141

6759.75

侨银股份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2、广西贺州市侨银恒海供应链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2）注册地址：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姑婆山大道480-3号
（3）法定代表人：杨璐霞
（4）成立时间：2023年1月29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03MAA7WUAM1G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报检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
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汽车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水产品批发；
新鲜水果批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装卸搬运；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土
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动车修理
和维护；包装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销售代理；集装箱销售；动产质押物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电池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出口监管
仓库经营；保税仓库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保税物流中心经营；城市
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贺州侨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贺州侨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3,180.93

3,609.10

-428.17

2024年度
（已审计）

306.23

-598.16

-598.13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254.46

4,929.94

-675.48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8.99

-247.27

-247.30

贺州侨银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3、绥阳侨银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2）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洋川街道诗乡门福兴七组8号
（3）法定代表人：刘希云
（4）成立时间：2022年1月27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3MA7GR67A4A
（6）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

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
体自主选择经营。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
务；打捞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绥阳侨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绥阳侨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3,751.50

4,378.95

-627.45

2024年度
（已审计）

2,210.87

-557.70

-452.46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093.78

4,817.77

-723.99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557.41

-96.96

-96.54

绥阳侨银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4、新疆宝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2）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康庄西路2500号
（3）法定代表人：刘希云
（4）成立时间：2022年7月15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9MABT9Y2M8A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设施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新疆宝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新疆宝侨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21,220.67

13,503.29

7,717.38

2024年度
（已审计）

7,936.90

1,267.52

1,464.78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6,708.10

19,333.94

7,374.16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982.75

-367.97

-343.22

新疆宝侨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二）徽银金租基本情况、主要方案及担保情况
1、徽银金租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1号徽银金融租赁大厦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毓
（5）注册资金：300,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5年4月29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36795222A
（8）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

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
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在中国银监会安徽监管局批复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徽银金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徽银金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融资租赁拟定主要方案内容
（1）出租人：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佛山市侨翔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茂名市高州侨胜

城市管理有限公司、珠海侨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莆田侨环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3）租赁物：车辆设备及其他合适的设备
（4）租赁融资额：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其中，佛山侨翔不超过人民币750.00万元；

高州侨胜不超过人民币2,400.00万元；江门侨盈不超过950.00万元；珠海侨银不超过人民币900.00万元；莆
田侨环不超过1,500.00万元。

（5）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36个月
（6）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或直租。租赁期届满，公司将以合同中的名义价购回融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3、融资租赁拟定担保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拟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07,000.00万元，担保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
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综上，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为107,000.00万元，尚未使用担保额度105,220.00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以其持有的环卫车辆及设备为其自身的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40,866.49万元
（2）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街口街开源路23号三层自编A318（仅限办公用途）
（3）法定代表人：郭倍华
（4）成立时间：2001年11月27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7329631528
（6）经营范围：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机械设备销售;停车场服务;

打捞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汽车新车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人工造林;农业园艺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资源回收（除生
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固
体废物治理;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共享自行车服务;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自行车制造;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电动自行车维修;5G通信技术服
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动车
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机制造;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
研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
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劳务派遣服务;供电业务

（7）侨银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侨银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825990.96

558143.96

267847

2024年度
（已审计）

391441.96

34808.14

28921.86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29091.69

554463.67

274628.02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93572.95

10141

6759.75

侨银股份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2、佛山市侨翔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2）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沿江路463号3座2303(住所申报)
（3）法定代表人：刘希云
（4）成立时间：2021年9月30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8MA57895W4A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打捞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公路管理与养护；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佛山侨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佛山侨翔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7,911.40

4,596.87

3,314.53

2024年度
（已审计）

5,290.98

941.75

744.23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709.97

4,227.99

3,481.98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059.49

151.98

167.45

佛山侨翔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3、江门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2）注册地址：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F区39号南边一区
（3）法定代表人：曾智明
（4）成立时间：2021年12月9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5MA7EGDXX5M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固体废物治理；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打
捞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轮胎销售；塑
料制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餐厨垃圾处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7）江门侨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江门侨盈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11,997.48

5,131.59

6,865.89

2024年度
（已审计）

7,825.57

3,436.17

3,469.52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2,914.45

5,053.60

7,860.85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68.19

1,135.54

994.96

江门侨盈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4、茂名市高州侨胜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00万元
（2）注册地址：高州市桂圆路32号第八层（住所申报）
（3）法定代表人：曾智明
（4）成立时间：2023年1月19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81MAC5XM679F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市政设施管理；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打捞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安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垃圾清运服务；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高州侨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高州侨胜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11,794.74

9,773.28

2,021.46

2024年度
（已审计）

10,267.33

907.66

912.21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0,824.73

8,498.35

2,326.38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627.71

306.88

304.92

高州侨胜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5、珠海侨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2）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井湾路416号五楼539室（集中办公区）
（3）法定代表人：曾智明
（4）成立时间：2023年3月30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3MACDQ59113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

（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
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打捞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
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珠海侨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珠海侨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已审计）

2,558.90

1,673.84

885.06

2024年度
（已审计）

1,452.60

166.31

166.82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985.28

2,871.85

1,113.43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328.12

98.89

98.37

珠海侨银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6、莆田侨环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500.00万元
（2）注册地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华东大道999号九龙小区12号楼1401室
（3）法定代表人：刘宁馨
（4）成立时间：2025年1月26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2MAEAUHCB8G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

餐厨垃圾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机械设备销售；打捞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防洪除涝设
施管理；固体废物治理（不包括放射性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及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服务）；市政
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
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莆田侨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莆田侨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2024年度数据及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

/

/

2024年度

/

/

/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670.59

1,451.21

219.38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525.42

106.38

106.38

莆田侨银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履约能力良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以上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物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的部分设备，标的资产均不存在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四、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实现筹资结构的优化。本

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对相关资产的使用，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贺州侨银、新疆宝侨、佛山侨翔、高州侨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事项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贺州侨银、新疆宝侨、佛山
侨翔、高州侨胜均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董事会对其资产质量进行评估，认为其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
经营管理、项目运营、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上述控股子公司其他少数股东
对控股子公司影响力较小，同时，担保能力较弱，因此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综上所述，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

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及子公司向华通金租、徽银金租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保证业

务顺利开展。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由过

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的孔英先生召集和主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华通金租、徽银金租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
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七、其他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尚未签订相关协议，交易对方、租赁方式、实际融资金额、实际租赁期限、租金及支

付方式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以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公司将持续跟踪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情况，并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6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7月25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7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董事长郭倍华女士因公务不便主
持会议，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推举周丹华女士担任主持人，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2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1年，上述担保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
具体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及其他条款以公司与银行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

郭倍华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以及授权法定代表人郭倍华办理担保、贷款事宜并签署合同及其他
有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郭倍华女士、韩丹女士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同意控股子公司侨银新能源

科技（石河子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银石河子”）作为承租人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包括售后回租形式)，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融资期限
不超过36个月。侨银石河子以其持有的应收账款为其自身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
用。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控股子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郭倍华女士、韩丹女士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作为承

租人与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8,00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江门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项
目的应收账款为其自身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佛山市侨翔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侨翔”）、茂名市高州侨胜城市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州侨胜”）、江门市侨盈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侨盈”）、珠海侨
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侨银”）、莆田侨环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莆田侨环”）拟作为
承租人与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银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6,50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其持有的环卫车辆及设备为其自身的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相
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郭倍华女士、韩丹女士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36,709,072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13.63%）的股东深

圳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计划在本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

（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

有的部分公司股份。本次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为2,693,6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比例1.00%）。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京泉华”）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

远致富海高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就有关事项

披露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远致富海高新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股东类型

持股 5%以上
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股）

36,709,07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13.50%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总数（股）

36,709,072

持股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比例

13.63%

注：1、持股比例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271,906,715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2,
543,800股为基础计算，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为269,362,915股。

2、上述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所得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93,6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1.00%。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期间：自本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5年8月19日至2025
年11月18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7、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

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未作减持公司股份相关的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相关股东违反已披

露的意向或承诺的情形。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更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本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将继续

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5、本公告为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作出的股

东减持股份预先披露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合理判断，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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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董事黄英强先生、监事丁雪梅女士、高级管理人员范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16,9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61%）的董事黄英强先生计划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

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2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5%）。

持有公司股份13,9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51%）的监事丁雪梅女士计划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

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48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3%）。

持有公司股份37,5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136%）的副总裁范江先生计划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

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3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34%）。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黄英强先生、监事丁雪梅女士、副总

裁范江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股东姓名

黄英强

丁雪梅

范江

股东身份

董事

监事

副总裁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16,960

13,940

37,56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61

0.0051

0.013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集中竞价买入或股权激励授予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11月18日，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方式、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序号

1

2

3

股东姓名

黄英强

丁雪梅

范江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拟减持数量（股）

4,240

3,485

9,39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15

0.0013

0.0034

注：若计划减持期间因公司有送红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回购注销等股份变动事项，则

上述股东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7、减持主体此前未曾披露过相关持股意向与承诺。

8、公司董事黄英强先生、监事丁雪梅女士、副总裁范江先生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转让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黄英强先生、监事丁雪梅女士、副总裁范江先生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来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能够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拟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拟减持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督促

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黄英强先生、监事丁雪梅女士、副总裁范江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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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预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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